
附件 3

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
论证意见办理流程

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咨询服务机构编制重大项目建设占用生

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论证报告，并书面向县级自然资源部门

提出申请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及相关部门进行初审，

并出具初审意见后，向上级自然资源部门申请

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

核后，转报自然资源厅
扩权县直报

自然资源厅初审合格后，组织省级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的专

家进行评审，并书面征求省级相关部门意见后，请示省政府

省政府审定同意后，出具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论证意见


